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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OYE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東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8）

澄清公告

茲提述東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2024年10月28日的公告，內容有關與武漢合縱訂立的保理協議
1、保理協議2及保理協議3的須予披露交易（「該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在該公告第6頁「進行交易之理由及裨益」中，武漢合縱尚未償還過往保理貸款的未
償還本金額及利息。本公司將武漢合縱與亦已與本公司訂立保理協議的另一家公司混為一談。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過往保理貸款、保理協議1、保理協議2及保理協議3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合
共將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由於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少於25%，過
往保理貸款、保理協議1、保理協議2及保理協議3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仍為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因
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除上述者外，該公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代表董事局
東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曹鎮偉
公司秘書

香港，202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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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羅韶宇先生（主席）及曹鎮偉先生；非執行董事潘川先生及
孫琳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英祺先生、梁健康先生及王金岭先生。


